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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

６００３８０

证券简称： 健康元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２０－１１３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药品生产许可证》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收到广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颁

发的《药品生产许可证》，同意本公司作为吸入用复方异丙托溴铵溶液、盐酸左沙丁胺醇雾化

吸入溶液上市许可持有人， 并同意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太太药业有限公司及健康元海滨

药业有限公司作为受托生产企业受托生产上述药品，具体详情如下：

一、《药品生产许可证》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许可证编号：粤

２０２００６９５

分类码：

Ｂｈ

注册地址：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区北区朗山路

１７

号健康元药业集团大厦

发证机关：广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

有效期至：

２０２５

年

０８

月

２０

日

生产地址和生产范围：

１

、受托生产企业：深圳太太药业有限公司，生产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第五工业区太太药

业大厦 受托产品：吸入用复方异丙托溴铵溶液、盐酸左沙丁胺醇雾化吸入溶液；

２

、受托生产

企业：健康元海滨药业有限公司，生产地址：深圳市坪山区坑梓街道金辉路

１１

号 受托产品：

吸入用复方异丙托溴铵溶液、盐酸左沙丁胺醇雾化吸入溶液。

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司取得《药品生产许可证》，有利于公司整合和分配下属企业生产资源，提高公司

产能利用率，降低生产成本，不断完善公司对药品的全生命周期质量管理。 本次获得《药品生

产许可证》，对公司当期业绩无重大影响。

三、风险提示

由于医药产品的行业特点，药品的生产、销售受市场环境变化等因素，存在不确定性，敬

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３０１９

证券简称：中科曙光 公告编号：

２０２０－０５２

曙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批复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曙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２４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曙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２０

］

１８６３

号），就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批复如下：

一、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２６０

，

４１０

，

１８０

股新股，发生转增股本等情形导致总股本

发生变化的，可相应调整本次发行数量。

二、本次发行股票应严格按照公司报送中国证监会的申请文件实施。

三、本批复自核准发行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有效。

四、自核准发行之日起至本次股票发行结束前，公司如发生重大事项，应及时报告中国

证监会并按有关规定处理。

公司董事会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 中国证监会等监管机构有关批复的要求及公司股东

大会的授权， 在规定期限内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事宜， 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人和主承销商联系方式如下：

１．

发行人：曙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证券法务部

电话：

０１０－５６３０８０１６

邮箱：

ｉｎｖｅｓｔｏｒ＠ｓｕｇｏｎ．ｃｏｍ

２．

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代表人：黄新炎、卢丽俊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电话：

０１０－６０８３３０９９

邮箱：

ｐｒｏｊｅｃｔ＿ｚｋｓｇ＠ｃｉｔｉｃｓ．ｃｏｍ

特此公告。

曙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２５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９５

证券简称：二三四五 公告编号：

２０２０－０５６

上海二三四五网络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部分股票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上海二三四五网络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于近日收到公

司股东浙富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富控股”）解除部分证券质押登记的通知，

获悉浙富控股将其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办理了解除质押手续，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１

、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浙富控股于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将所持有本公司股份

７

，

６００

万股质押给中国进出口银行浙

江省分行。 因公司于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实施了

２０１７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每

１０

股转增

３

股）、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实施了

２０１８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每

１０

股转增

３

股），故该笔质押数量相应增加至

１２

，

８４４

万股。

本次解除质押的股份为上述

１２

，

８４４

万股， 占浙富控股解除质押当日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

３２．６０％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２．２４％

，详见下表：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一大

股东及一致行

动人

本次解除

质押股数

（万股）

本次解除质

押占其解除

质押当日所

持股份比例

本次解除质

押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质押开始日

期

解除质押日

期

质权人

浙富控股 是

１２

，

８４４ ３２．６０％ ２．２４％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２１

日

中国进出口银行

浙江省分行

２

、股东股份累计质押基本情况

截至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２１

日，浙富控股持有公司股份

３９４

，

０４０

，

３００

股（全部为无限售股份），占公

司总股本

５

，

７２４

，

８４７

，

６６３

股的

６．８８３０％

。 仍处于质押状态的股份为

０

股，详见下表：

股东名

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累计质押股份

数量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占已质押

股份比例

未质押

股份限

售和冻

结数量

占未质

押股份

比例

浙富控

股

３９４

，

０４０

，

３００ ６．８８３０％ ０ ０％ 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二、备查文件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特此公告。

上海二三四五网络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２５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５

证券简称：

*ＳＴ

敦种 编号：临

２０２０－０３９

甘肃省敦煌种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部分诉讼进展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和解

●

上市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告

●

对上市公司损益的影响：关于本次诉讼事项，公司已根据会计准则的要求在

２０２０

年

半年报中进行了列示，对公司

２０２０

年半年度报告净利润的影响金额为

－３９５．７３

万元。

甘肃省敦煌种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

６

日、

７

月

７

日披露了

《公司关于累计诉讼的公告》、《公司关于累计诉讼公告的补充公告》，其中上海尚融供应链管

理有限公司与敦煌种业农业科技（上海）有限公司、甘肃省敦煌种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买卖

合同纠纷案诉讼事宜，公司于近日收到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签发的（

２０２０

）沪

０１１５

民初

３９６９９

号民事调解书，现将本次诉讼案件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上海尚融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买卖合同纠纷案为由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提起

诉讼，请求敦煌种业农业科技（上海）有限公司、甘肃省敦煌种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支付货款

及违约金等共计

４９

，

５６７

，

２１５．２

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关于累计诉讼公告的补充公告》（公告

编号

２０２０－０２９

）。

二、案件当前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收到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２０２０

）沪

０１１５

民初

３９６９９

号民事调解书，《民事

调解书》基本内容：

１

）、被告敦煌种业农业科技（上海）有限公司应支付原告上海尚融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钱款合计

３０

，

３５０

，

６８０

元，此款被告敦煌种业农业科技（上海）有限公司于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１０

日前支

付

１

，

０９０

万元 （含违约金

３

，

９５７

，

３８２．８０

元），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３１

日前支付

３００

万元，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前

支付

３００

万元，

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前支付

２００

万元，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前支付

１００

万元， 余款

１０

，

４５０

，

６８０

元于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付清；

２

）、被告甘肃省敦煌种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被告敦煌种业农业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的上述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３

）、若被告敦煌种业农业科技（上海）有限公司、甘肃省敦煌种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未按

照上述协议第一、二条约定按期足额履行付款义务，则两被告应支付原告上海尚融供应链管

理有限公司违约金（以当期逾期未付的货款本金金额为基数，自应付未付之日起算至实际支

付之日起，按照

０．０８％／

日计算）；

４

）、案件受理费

１９３

，

５５４

元，减半收取

９６

，

７７７

元，财产保全费

５

，

０００

元，合计

１０１

，

７７７

元，由

原告上海尚融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承担。

根据民事调解书内容，敦煌种业农业科技（上海）有限公司已向上海尚融供应链管理有

限公司支付

２

，

０３５．０７

万元，剩余

１

，

０００

万元将按照调解书分期偿付。

三、本公告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关于本次诉讼事项，公司已根据会计准则的要求在

２０２０

年半年报中进行了列示，对公司

２０２０

年半年度报告净利润的影响金额为

－３９５．７３

万元。

特此公告。

甘肃省敦煌种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五日

江苏联发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９４

证券简称：联发股份 公告编号：

ＬＦ２０２０－０４６

半年度

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

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３３２７６３６００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

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３

元（含税），送红股

０

股（含税），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１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联发股份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３９４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潘志刚

办公地址 江苏省南通市海安市城东镇恒联路

８８

号

电话

０５１３－８８８６９０６６

电子信箱

ｐａｎｚｇ＠ｇｌ．ｌｉａｎｆａ．ｃｎ

２

、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１

，

７３３

，

３１０

，

５８６．２７ １

，

８７９

，

７３０

，

１２９．９５ －７．７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２５８

，

０７１

，

０３０．７８ １６７

，

７５７

，

５０１．４８ ５３．８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９１

，

２７５

，

４２６．５３ １１４

，

６３８

，

１１７．４８ －２０．３８％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３９８

，

１７３

，

７７７．４６ ２６０

，

３０４

，

３８４．８１ ５２．９６％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７７５５ ０．５１８２ ４９．６５％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７５７５ ０．５１８２ ４６．１８％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７．３０％ ５．１１％ ２．１９％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４

，

９３６

，

９１５

，

７２０．８５ ４

，

５１２

，

１７３

，

６１８．６７ ９．４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３

，

６１０

，

７７６

，

２０９．１４ ３

，

４１０

，

６２７

，

８８０．４３ ５．８７％

３

、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２１

，

３６７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

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０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江苏联发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３８．８９％ １３０

，

９３４

，

１００ ０

质押

３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上海港鸿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５．４６％ １８

，

３６４

，

２００ ０

薛庆龙 境内自然人

２．０５％ ６

，

９１０

，

１９６ ６

，

４７４

，

０００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１．２１％ ４

，

０６９

，

６００ ０

蔡融 境内自然人

０．９２％ ３

，

０８１

，

５０２ ０

于拥军 境内自然人

０．７７％ ２

，

５８９

，

６００ ０

广州市领泰投

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０．６０％ ２

，

００６

，

０００ ０

廖祖海 境内自然人

０．５９％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

张洪印 境内自然人

０．４２％ １

，

４２３

，

５００ ０

陈月环 境内自然人

０．３８％ １

，

２６８

，

９０４ ０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

１

）股东薛庆龙为公司董事长，同时担任公司第一大股东江苏联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局主席；（

２

）股东于拥军为公司总经理，同时担任公司第一大股东江苏联发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

３

）除上述股东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

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无

４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５

、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１０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６

、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

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１

、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报告期内，公司积极部署疫情防控措施，避免新冠疫情对公司生产经营活动造成较大影

响，同时公司通过组织结构调整、产业链进一步融合、智能制造投入与改造、科技创新和产品

研发、品牌建设及市场开拓等积极措施，保持稳健的态势，对冲外部不利环境的影响。

２０２０

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１７３

，

３３１．０６

万元，同比减少

７．７９％

；实现营业利润

３３

，

０８４．９９

万元，同比增长

５１．５８％

；实现净利润

２５

，

６２２．６９

万元，同比增长

５３．７５％

。

报告期内，公司在管理运营、技术创新、市场开拓、品牌建设、战略投资等方面都取得了良

好成效。

管理运营方面：报告期内，公司持续推进卓越绩效管理，提高管理的科学性、系统性。 通过

各项举措，使纺、织、印染、家纺、制衣、品牌等产业链各环节的生产和设计高效衔接，继续秉持

时尚、环保、人性化等理念，将生产运营、电子商务、信息服务、物流管理等向高端价值链发展；

在管控物资供应、生产管理、产品质量、能源消耗等环节，不断更新设备，加强管理，降低成本，

提高效率，缩短周期，公司

２０２０

上半年管理运营效果显著。

技术创新方面：

１

）强化创新载体建设：公司建有纺纱、染整、产品设计等专业研发部门；建

成从棉花、纺纱、色织、印染、服装、品牌等一条龙研究开发线；

２

）公司成立的江苏联发高端纺

织技术研究院强化创新职能，加大创新力度，力求在新品开发、新技术、新工艺运用等方面有

所突破，以创新引领市场需求，开展了复合设备调研项目及复合面料关键工艺技术的创新研

究，购买了线复合设备，同时确定新产品的开发种类；

３

）公司以研发平台为载体，积极开展技

术创新和产品研发。 报告期内，公司积极开发麻棉包双芯纱弹力面料、再生氨纶弹力面料、可

重复洗新型口罩面料、可重复洗医用防护服面料等产品，以快速填补生产产能及市场所需。

市场开拓方面：

１

）完善面料营销网络，拓宽面料销售市场，加大国内市场开发力度，扩大

国内外市场占有量；

２

）设计职能前移，敏锐捕捉市场流行趋势，加大样品研发和推广力度；

３

）

加强新品研发，推动公司向时尚一站式解决方案供应商转变；

４

）积极有为开展防疫物资销售

业务，开源创收。

品牌建设方面：报告期内，公司极力推动名品名牌创建，重塑特色品牌，加大自主知识产

权保护力度，提升品牌的贡献率，继续打造由“

ＪＡＭＥＳＦＡＢＲＩＣ

”现货面料和“

ＪＡＭＥＳ

”系列服饰

构成的品牌体系。 持续扩大“

ＪＡＭＥＳＦＡＢＲＩＣ

”现货面料品牌市场占有率，调整“

ＪＡＭＥＳ

”服饰品

牌的管理模式，标准化品牌管理和加盟管理，多渠道宣传品牌形象。

战略投资方面：

１

）国内家纺产业链布局：公司投资建设的高档家纺坯布及配套纱线生产

项目陆续投产，为公司下游工序供应家纺坯布原料，延伸了家纺产业链，为公司实现家纺产业

布局奠定基础；

２

）国际产能布局：为应对全球纺织产业贸易格局的变化，满足东南亚地区服装

产业对高档梭织面料的需求， 公司在印尼投资建设年产

６６００

万米高档梭织服装面料项目，截

止报告期末，项目实施主体“联发纺织（印尼）有限公司”已取得了印尼司法及人权部的审批，

正在进行基础建设。

２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

１

）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

２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

３

）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名称 变动原因 成立日期 注册资本 母公司 持股比例

江苏联发高端纺织技术研究院 新设立

２０１９－１２－１８ １００

万 本公司

９９％

南通联发医疗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新设立

２０２０－５－８ １０００

万 本公司

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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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联发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江苏联发纺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１２

日以书面方式送达各董事、监事，会议于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２２

日下午以现场和通讯结合的方式召

开。 会议应参加表决的董事

９

名，实际参加的董事

９

名（其中现场出席董事

６

名，董事孔令国先

生、赵曙明先生、申嫦娥女士以通讯表决方式出席会议），公司监事、高管列席了会议。 会议由

董事长薛庆龙先生主持，会议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与

会董事认真审议并表决，通过了以下事项：

一、关于公司

２０２０

年半年度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董事会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一致通过该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

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二、关于公司

２０２０

年中期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董事会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一致同意以截止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２１

日总股本

３３

，

２７６．３６

万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派送现金， 每

１０

股派人民币

３

元 （含税）， 支付现金为

９

，

９８２．９０８

万元；本次利润分配预案不转增股本。

本议案尚需要提交公司

２０２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三、关于召开

２０２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审议结果：董事会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一致通过该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

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江苏联发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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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联发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江苏联发纺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１２

日以书面和邮件方式送达，会议于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２２

日下午以现场方式召开，应参加表决的监

事

３

人，实际参加表决的监事

３

人。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王静女士主持，会议召开符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并表决，通过了以下事项：

一、会议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２０２０

年半年度报

告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的公司

２０２０

年半年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

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

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二、会议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２０２０

年中期

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该议案尚需以董事会名义提请公司

２０２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江苏联发纺织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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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联发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２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联发纺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定于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１１

日召开公司

２０２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现将本次股东大会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股东大会届次：

２０２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３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江苏联发纺织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规定。

４

、会议召开时间：

（

１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１１

日（星期五）下午

１５

：

００

。

（

２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１１

日，上午

９

：

１５－９

：

２５

，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和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

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１１

日上午

９

：

１５

至下午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５

、会议的召开及表决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

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公司股东应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

的，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６

、会议的股权登记日：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４

日

７

、现场会议地点：江苏省海安市恒联路

８８

号公司二楼会议室

８

、出席对象：

（

１

） 截至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４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

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或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

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

２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

３

）公司聘请的律师。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关于公司

２０２０

年中期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以上议案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详见刊登于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２５

日的《证券

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相关公告。

上述议案中议案

１

对参与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

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结果单独计算并予以披露。

三、提案编码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１００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１．００

关于公司

２０２０

年中期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

四、会议登记事项

１

、登记时间：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５

日一一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１０

日（上午

８

：

３０

一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３０

一

１７

：

３０

）

２

、登记地点：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３

、登记方式：

（

１

）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及持股凭证进行登记；

（

２

）受自然人股东委托代理出席会议的代理人，须持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代理人身份

证、授权委托书、股东账户卡及持股凭证进行登记；

（

３

）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需持本人身份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

人身份证明书、股东账户卡及持股凭证进行登记；由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需

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代理人身份证、授权

委托书、股东账户卡及持股凭证进行登记；

（

４

）异地股东可以书面信函或传真方式办理登记，异地股东书面信函登记以当地邮戳日

期为准。 公司不接受电话方式办理登记。

４

、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

０５１３－８８８６９０６６

传真号码：

０５１３－８８８６９０６９

联系人：潘志刚

通讯地址：江苏省海安市城东镇恒联路

８８

号

邮政编码：

２２６６００

５

、会议费用：与会股东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６

、其他事项：本次股东大会不发放礼品和有价证券。

五、股东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地址为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参加投

票，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一。

六、备查文件

江苏联发纺织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江苏联发纺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五日

附件一：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１．

投票代码：

３６２３９４

，投票简称：联发投票。

２．

填报表决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累积投票提案。

对于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３．

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

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

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

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１．

投票时间：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１１

日的交易时间，即

９

：

１５

一

９

：

２５

，

９

：

３０

一

１１

：

３０

和

１３

：

００

一

１５

：

００

。

２．

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１

、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１１

日上午

９

：

１５

至下午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２

、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

份认证业务指引（

２０１６

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

者服务密码”。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规则指引栏

目查阅。

３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在规定时间内通

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二：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

／

本单位出席江苏联发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

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并代理行使表决权。 本人

／

本单位已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了解公

司有关审议事项及内容。

本次股东大会提案表决意见示例表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同意 反对 弃权

该列打勾的栏目

可以投票

１００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

１．００

关于公司

２０２０

年中期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

（说明：请在“同意”或“反对”或“弃权”空格内填上“

√

”号。 投票人只能表明“同意”、“反

对”或“弃权”一种意见，涂改、填写其他符号、多选或不选的表决票无效，按弃权处理。 ）

委托人签名（或法定代表人签名并加盖公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或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量和股份性质：

被委托人签名：

被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委托期限：

注：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９４

证券简称：联发股份 公告编号：

ＬＦ２０２０－０４4

江苏联发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２０２０

年中期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次分配预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全体成员讨论并通过，公司

２０２０

年中期利润分配的最终方

案将由董事会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为准，尚存在不确定性。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根据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的相关法律法规，鉴于公司中期财务报告未经审计，本次中期

利润分配预案拟通过现金分红方式实施。

报告期末母公司未分配利润合计为

１３８

，

１２３．５６

万元，结合公司经营业绩及现金流情况，公

司拟以截止

２０１２０

年

８

月

２１

日总股本

３３

，

２７６．３６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派送现金，每

１０

股派人

民币

３

元（含税），支付现金为

９

，

９８２．９０８

万元；本次股利分配后母公司会计报表未分配利润余额

为

１２８

，

１４０．６５

万元，结转以后年度分配。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不转增股本。

若在分配方案实施前公司总股本由于可转债转股、股份回购、股权激励行权、再融资新增

股份上市等原因而发生变化的，分配比例按分派总额不变的原则相应调整。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符合公司的股东回报规

划，符合公司经营实际情况。

特此公告！

江苏联发纺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五日

(

上接

B57

版

)

公司本次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２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２４

日

●

报备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董事会决议

（二）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三）经与会监事签字确认的监事会决议

（四）保荐人核查意见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８８４

证券简称：杉杉股份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２０－０６７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部分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资结构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调整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名称：年产

１０

万吨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一期（

６

万吨）项目。

●

本次调整内容：年产

１０

万吨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一期（

６

万吨）项目内部投资结构调整。

●

本事项已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十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或“杉杉股份”）于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２４

日召开的第十届董事会第三次

会议、第十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资结构的议案》，同意

公司根据项目实际需要，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下称“募投项目”）“年产

１０

万吨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一

期（

６

万吨）项目”内部投资结构进行调整，独立董事和保荐机构均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 本事项尚需提

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现就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概述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

可［

２０１５

］

３１１６

号）核准，本公司向杉杉控股有限公司、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天安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１５０

，

５２４

，

２４６

股，发行价格为每股

２２．８９

元，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３

，

４４５

，

４９９

，

９９０．９４

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人民币

１７

，

３８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

３

，

４２８

，

１１９

，

９９０．９４

元。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１８

日，本公司上述募集资金已全部到位，业经中准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由其出具了

中准验字［

２０１６

］第

１０３１

号验资报告。

根据《募集资金管理办法》规定，公司及相关子公司和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中信建投”）与上海农商银行上海张江科技支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行营业

部、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对募集资金

采取了专户存储制度。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本次发行所募集资金总额为

３４４

，

５５０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

后的募集资金净额拟投入的投资项目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人民币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额（万元）

拟投入募集资金

（万元）

１

、年产

３５

，

０００

吨锂离子动力电池材料项目

１２１

，

９１８ ７７

，

９５０

２

、新能源汽车关键技术研发及产业化项目

３４７

，

０８３ ２２２

，

３００

２．１

、新能源汽车研发、示范及推广

９２

，

８６３ ８４

，

２５０

２．２

、动力总成研发及产业化

２０７

，

９１３ １１１

，

４５０

２．３

、

ＬＩＣ

应用研发及产业化

４６

，

３０７ ２６

，

６００

３

、补充流动资金

４４

，

３００ ４２

，

５６２

合计

５１３

，

３０１ ３４２

，

８１２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

４

日，公司

２０１８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的议案》，鉴于原项目预期建设进度发生变化，同时考虑公司新能源产业布局的战略调整，聚焦现有

锂电池材料业务的发展，公司拟变更调减原募投项目“新能源汽车关键技术研发及产业化项目”的投

资计划，将其中

１６７

，

５０９．９１

万元的募集资金改投资于公司“年产

１０

万吨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一期（

６

万

吨）项目”，该新项目的实施主体为内蒙古杉杉科技有限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项目实施地为内蒙古包

头市。

截至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２３

日，公司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人民币

序

号

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

开户行

募集资金计

划投入金额

（扣除发行

费用）

调整后募集

资金投入金

额

募集资金

已累计投

资数额

项目进度

募集资金

项目余额

注

３

暂时补流

部分

募集资金

账户余额

１

年 产

３５

，

０００

吨锂离子 动

力电池材 料

项目

上海农商银

行上海张江

科技支行

７７

，

９５０．００ ７７

，

９５０．００ ５９

，

３９８．１９

项目已投

产

１９

，

８７８．２８ １９

，

０００．００ ８７８．２８

２

ＬＩＣ

应用研发

及产业化

浙江稠州商

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宁

波分行

２６

，

６００．００ ２２

，

６００．００ ５

，

７３４．２７

项目已投

产

１７

，

４８３．２２ １７

，

０００．００ ４８３．２２

３

新能源 汽车

研发、示范及

推广

中国建设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宁波市

分行营业部

８４

，

２５０．００

１３

，

３３２．１３

注

４

１２

，

３３２．６０

注

４

项目已终

止

／

／ ／

４

动力总 成研

发及产业化

１１１

，

４５０．００

２０

，

４５０．０５

注

４

２０

，

２５３．９２

注

４

项目已终

止

／

５

年产

１０

万 吨

锂离子电 池

负极材料一

期（

６

万吨）项

目

／

１６７

，

５０９．９１

注

２

１４４

，

８４３．５８

４

万 吨 已

投 产 ， 剩

余

２

万 吨

视市场情

况推进

２４

，

５５７．０２

注

４

２２

，

０００．００

２

，

５５７．０２

注

４

６

补充流 动资

金

上海农商银

行上海张江

科技支行

４２

，

５６２．００

注

１

４２

，

５６２．００ ４２

，

５６２．００

已完成

／ ／

浙江稠州商

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宁

波分行

／

合计

３４２

，

８１２．００

注

１

３４４

，

４０４．０９

注

２

２８５

，

１２４．５６ ６１

，

９１８．５２ ５８

，

０００．００ ３

，

９１８．５２

上表部分数简单相加与合计数存在尾数差异系小数点四舍五入造成。

注

１

：本次扣除发行费用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３４２

，

８１２

万元，与原募集资金计划投入差额部分相

应调减补充流动资金金额。

注

２

：调整后募集资金投入金额合计大于募集资金计划投入金额合计主要系

２０１８

年募投项目变更

时变更金额包含银行利息收入及手续费等所致。

注

３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余额”含银行利息收入及手续费等。

注

４

：“调整后募集资金投入金额”为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审议变更募投时公司统计数据，“募集资金已累计投

资数额”为经审计师审计后调整了

２０１７

年部分投入金额。 公司统计数据与审计数据差额部分资金暂存

放于杉杉股份建行募集资金专户。

二、本次部分募投项目投资结构调整的具体情况

本次拟进行调整的募投项目为“年产

１０

万吨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一期（

６

万吨）项目”，调整投资结

构的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人民币

项目 资金用途 调整前拟投入募集资金 调整后拟投入募集资金 调整额度

年产

１０

万吨锂离子电

池负极材料一期 （

６

万

吨）项目

土建投资

４８

，

３５５．６２ ６４

，

０７９．９４ １５

，

７２４．３２

设备支出

７７

，

６４５．２２ ６０

，

２２６．６８ －１７

，

４１８．５４

补充流动资金

４１

，

５０９．０７ ４３

，

２０３．２８ １

，

６９４．２１

合计

１６７

，

５０９．９１ １６７

，

５０９．９１ －

上表部分数简单相加与合计数存在尾数差异系小数点四舍五入造成。

三、本次部分募投项目投资结构调整的原因

基建项目根据募投项目产线工艺调整需要增加了施工面积， 相应增加募集资金土建投资

１５

，

７２４．３２

万元。设备支出参照行业内设备采购的付款方式，部分使用银行承兑汇票进行支付，相应减少募

集资金设备支出

１７

，

４１８．５４

万元。流动资金投入根据产线配套所需的原辅料采购投入，综合考虑现款和

银票支付方式的报价不同，权衡综合采购成本，拟增加募集资金流动资金投入

１

，

６９４．２１

万元。

四、本次部分募投项目投资结构调整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调整系公司根据募投项目实际需要，本着高效使用募集资金原则，对部分募投项目的土建投

资、设备支出及铺底流动资金之间的募集资金投入金额进行内部调整，旨在优化募投项目投资结构，

顺利推进募投项目的实施。

本次调整不涉及变更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和实施方式，亦不涉及变更募投项目预期产能及目标，不

会对募投项目的实施造成实质性影响，不存在违反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２

号

－－

上市公

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证监会公告［

２０１２

］

４４

号）、《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

理办法（

２０１３

年修订）》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的情形，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

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五、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人相关意见

（一）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张纯义先生、徐衍修先生和仇斌先生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公司本次调整部分募投项目的内部投资结构，符合募投项目实际建设需要，有利于募投项目的顺

利实施，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益，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的情况，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

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对募投项目调整的决策程序符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２

号

－－

上市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证监会公告 ［

２０１２

］

４４

号）、《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

２０１３

年修订）》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我们同意本次募投项目投资结构调整，并同

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本次调整系公司根据募投项目内部土建投资、设备支出及铺底流动资金等分类资金的实际

需求，本着高效使用募集资金原则而进行的调整，旨在优化募投项目投资结构，顺利推进募投项目的实施。

本次募投项目内部投资结构调整符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２

号

－－

上市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证监会公告 ［

２０１２

］

４４

号）、《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

２０１３

年修订）》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

益的情况。 我们同意本次募投项目内部投资结构调整。

（三）保荐人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公司本次调整部分募投项目投资结构不存在

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本次部分募投项目投资结构调整事项经公司董

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调整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程序符合《上市公

司监管指引第

２

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

管理办法（

２０１３

年修订）》等相关规定，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部分募投项目投资结构调整事项无异议。

六、本次部分募投项目投资结构调整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本次部分募投项目投资结构调整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２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２４

日

●

报备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董事会决议

（二）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三）经与会监事签字确认的监事会决议

（四）保荐人核查意见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８８４

证券简称：杉杉股份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２０－０６8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２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９

日

●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 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 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２０２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 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 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 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９

日

１３

点

３０

分

召开地点：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日丽中路

７７７

号杉杉大厦

２６

层会议室

（五） 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９

日

至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９

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

交易时间段，即

９

：

１５－９

：

２５

，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

开当日的

９

：

１５－１５

：

００

。

（六） 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 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事宜。

二、 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Ａ

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１

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

２

关于调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资结构的议案

√

１

、 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有关上述议案的董事会、监事会审议情况，请参见公司于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２５

日刊载在《上海证券报》、《证

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的公告。

有关本次会议的详细资料请详见公司拟于近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２

、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

１

、

２

三、 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 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

统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

ｖｏｔｅ．

ｓｓｅｉｎｆｏ．ｃｏｍ

）进行投票。 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 具体操

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 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如果其拥有多个股东账户，

可以使用持有公司股票的任一股东账户参加网络投票。 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

通股或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三） 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

为准。

（四） 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 会议出席对象

（一） 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

权出席股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

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

股

６００８８４

杉杉股份

２０２０／９／３

（二）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 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 其他人员

五、 会议登记方法

１

、欲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请凭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及委托书（如适用）及委托代表

的身份证于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４

日（星期五）至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８

日（星期二）（节假日除外）上午九时至十一时，下午二

时至五时前往本公司证券事务部办理出席会议的登记手续， 异地股东或本地离公司较远的股东可以

用传真或信函方式登记；

２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请持本人的身份证明和股东帐户卡以及证券商出具的持股证明；授权代

理人应持股东授权委托书、股东账户卡、证券商出具的持股证明及本人的身份证明；法人股东应持有

法人代表人证明书、持股证明、法定代表人的授权委托书及本人的身份证明。

六、 其他事项

１

、 联系方式

地址：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日丽中路

７７７

号杉杉大厦

２６

层

联系部门：证券事务部

联系电话：

０５７４－８８２０８３３７

传 真：

０５７４－８８２０８３７５

邮政编码：

３１５１７７

２

、 会议费用承担

会期预计半天，与会股东交通、食宿等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２５

日

附件

１

：授权委托书

●

报备文件

提议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董事会决议

附件

１

：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９

日召开的贵公司

２０２０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

议案

２

关于调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资结构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

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